附件3：

北京市2005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安排评价标准（试行）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2005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试行）》（以下简称《土地供应计划》），合理安排各类用地指标，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按照《供应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制定本评价标准。

一、本评价标准供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县）人民政府在安排土地供应计划时参照执行。

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安排评价标准的原则

（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合理利用；

（三）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四）优化城市发展布局，统筹城乡发展；

（五）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出让。

三、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必须保证合理安排的项目用地。

（一）08工程项目用地。

（二）国家批准的中央单位、国务院在京机关（含所属单位）以及中央直属企业集团和驻京部队在北京地区2005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用地。

（三）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

（四）保证竣工2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所需的建设用地。

四、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禁止安排的项目用地

（一）不符合本市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属于禁止发展的行业或项目用地。

（二）属于国土资源部颁布的《禁止供地项目目录》的项目用地。

（三）属于年度供应计划限制供地的项目用地。主要指：

1．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新增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用地。

2．二环路以内新增的住宅商品房项目用地。

3．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规划产业区和中央商务区新增的酒店、高档公寓、高档写字楼、商业设施、物流中心项目用地。

4．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用地。

5．高档别墅项目用地。

6．未在本市28个保留或拟保留的开发区（园区）内选址的非重大、非特殊产业项目用地或在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市总体规划的工业用地区域选址的项目用地。

7．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各项指标未达到《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2号）和《关于北京工业开发区（基地）建设项目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意见》规定的项目用地。

五、除上述两类项目外的一般项目用地，安排土地供应计划指标时，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建设项目应符合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用地条件。

（二）项目选址、用途和规模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三）占用耕地及其他农用地的，农转用指标已落实，并具有可行的补充耕地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占用存量集体或国有建设用地的，具有可行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四）属于政府投资的，已列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属于自筹资金的，自有资金已达到投资总额的35%。

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一般项目符合以下条件的优先安排：

（一）盘活利用存量土地，土地利用效益高的项目用地。

（二）对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税收具有显著作用的项目用地。

（三）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较多的项目用地。

（四）涉及征用耕地，已采取实物方式完成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项目用地。

六、一般项目中，各用途项目用地符合以下条件的优先安排：

（一）基础设施用地

1．完善市区与郊区快速道路系统工程的建设用地。

2．规划发展的新城和已建成的大型居住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3．水资源保护工程、水环境治理工程、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回用工程、农民安全饮用水工程建设用地。

4．环卫基础设施、节能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5．郊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用地。

6．自来水、燃气、热力、污水处理、收费公路等有合理收益和投资回收能力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用地。

7．城镇公共绿化用地。

（二）工矿仓储用地

1．高端、高效、高辐射力、低耗能、低污染，投入产出比高的产业用地。

2．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3．现代制造业，即电子信息行业、汽车行业、石化新材料行业、都市工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生物工程与医药六大支柱产业的项目建设用地。

4．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各项指标优于《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2号）和《关于北京工业开发区（基地）建设项目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意见》规定的项目用地。

5．向顺义、通州、亦庄三个新城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的产业用地。

（三）科教文卫体和行政办公用地

1．有特色的基层教科文卫体设施和社区配套设施建设用地；

2．郊区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文化服务及通讯设施建设用地；

3．卫生急救网络、中毒救治体系和职业病防治院建设用地；

4．养老服务机构、乡镇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无障碍设施建设用地。

（四）经济适用住房用地

1．用于安置三环路以内及奥运场馆周边69个“城中村”搬迁居民、危房改造居民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

2．向顺义、通州、亦庄三个新城及卫星城集中的项目建设用地。

3．轨道交通沿线和地下交通沿线项目建设用地。

4．廉租房建设用地。

（五）住宅商品房用地

1．土地储备开发用地。

2．达到“三通一平”的或达到场地平整的项目用地。

3．节能节地型住宅商品房项目建设用地。

4．在保护古都风貌的前提下，鼓励危房改造项目，以加快危房改造和有机疏散旧城人口，优化中心城区的功能。

5．位于重点发展的新城和中心镇的项目建设用地。

6．旧村改造和新村试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六）商服用地

1．属于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会展业、文化产业、现代流通业、专业服务业六大现代服务行业的项目建设用地。

2．根据《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流通业发展分类指导目录（2005年）的通知》，属于《鼓励发展的项目目录》的项目用地。

3．小区配套性商服公建设施项目用地。

4．达到“三通一平”或场地平整的项目用地。

5．商务中心区和金融街商服建设项目用地。

6．区域性购物中心、大型会展设施建设用地。

7．大型综合超市、专业超市、便利店等现代商业设施向郊区、社区延伸服务网络的建设用地。

